
 

注 1：风险管理公司应当与客户协商，签署合同变更相关协议，将客户存续的衍生品头寸和相关预付款通过债权债务转移的方式转让给所属期货公司；或者风

险管理公司保留客户的存续衍生品头寸和相关预付款，将对应的存续衍生品头寸通过背靠背的交易转移至所属期货公司，待客户存续衍生品头寸全部了结后，

风险管理公司取消业务资格。 

注 2：参照注 1，具体由公司与保险公司协商办理。 

 
 

期货公司在过渡期内需办事项流程如下： 

        

                       

 

      

 

 

 

 

 

 

 

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子公司

维护存续客户交易至了结） 

 

 

对冲端业务变更调整 

 

向监控中心/中国结算申请
开立对冲交易账户 

 

向期货交易所申请 
子公司账户持仓迁移 

向沪深交易所和中国结算
申请子公司账户持仓迁移 

向证监会期货部提交申请 

衍生品交易业务牌照材料 

经证监会期货部审批 

取得衍生品交易业务牌照 

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前 

准备工作 

对客端业务变更调整 

 

业务合同（含存续交易）
变更转移 1 

“保险+期货”项目 
变更转移 2 

制定完善配套制度 
办理相关人员/系统迁移 

 


